
关于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银洞沟煤矿
矿井水临时应急处理设施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委托宁夏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银洞沟煤矿矿井水临时应急处理设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拟在原银洞沟煤矿工业用地东侧扩建1座处理能力400m3/h的矿井水应急处理设施，新增矿井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采用“磁混凝澄清”工艺，主要建设内容：磁混凝净化成套应急处理设备一套，包括提升系统、污泥处置系统、加药系统等，项目总投资356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115.3万元。

本项目是为解决《王洼煤矿总体规划》和《王洼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实施前的过渡期（2025年12月底）银洞沟煤矿矿井水矿井涌水量不断增大，且局部工作面富水导致的水量波动不稳定，现有设施处理能力不能保证非正常工况下矿井涌水突增以及探放水条件下的处理问题的应急设施，该处理设施正常情况下不启用，仅在矿井涌水量突增和探放水条件下的应急使用。项目排水水质执行《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9-2006），其中主要污染物COD、NH3-N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限值要求（COD≤20mg/L，氨氮≤1.0mg/L），排水水质与原环评《银洞沟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彭环审〔2017〕32号）一致，年排水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限定在原环评批复及排污口设置规定等硬性约束条件下，排污口年排水总量维持现有水平，总排水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加。根据《报告表》结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项目选址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项目建设满足“三线一单”管控要求，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可控，运营期环境影响较小，同意项目按《报告表》所列内容建设，《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运营期污染物排放仍执行彭阳县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局《关于银洞沟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彭环审〔2017〕32号）有关矿井水厂的管理要求。其中矿井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出水水质执行《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9-2006），其中主要污染物COD、NH3-N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限值要求（COD≤20mg/L，氨氮≤1.0mg/L），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处理站产生污泥应全部综合利用，禁止与煤矸石混合处置。

三、本项目不新增设污水排放口，处理后的矿井水仍利用原批复（彭水发〔2021〕66号）设置的总排污口排放。依据（彭环审〔2017〕32号）批复要求，银洞沟煤矿处理后生活用水应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总排放口排水水质仍执行《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9-2006），其中主要污染物COD、NH3-N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限值要求（COD≤20mg/L，氨氮≤1.0mg/L）。你单位要充分结合自身生产情况和周围工业、农业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等情况挖掘潜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尽力减少外排水量，确保排水总量和主要污染物COD、NH3-N排放量排污口许可要求，不得增加。项目建设过程中可对原总排放口进行改造，但改造后的排污口应满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并补充相应的在线监测设备。
四、项目运营过程中要每季度对下游李渠水库水质和矿井水处理设施出水进行手工监测，监测项目主要为与项目有关的地表水和矿井水特征污染物：PH、化学需氧量、氨氮、氟化物、挥发酚、石油类、硫酸盐、硝酸盐、氯化物、铁、锰、汞、镉、铬、六价铬、铅、砷、锌、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等，以便跟踪分析项目排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监测过程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我局和水务、农业等主管部门。项目投运后，每满一年对下游及李渠水库水质变化情况进行评估，为后期水资源综合利用及下游水生态环境评价收集基础资料。
五、本批复仅适用于《报告表》给出的过渡期内的矿井水应急措施。你单位要加快推进《王洼煤矿总体规划》和《王洼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编制和报批工作，确保《王洼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有关银洞沟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的设施在2025年12月底过渡期结束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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